
攬炒派「47人初選案」16名不認

罪被告昨續受審。控方透露不認罪被

告共有4份承認事實，並讀出當中涉

及13人的同意事實，披露本案中共有

42名被告以參選人身份參加「初選」，每人各繳付一萬元選舉按金及簽署一份

題為「民主派35＋公民投票備忘錄：捐款、收入和開出」的文件，又披露非本

案被告、時為民意研究所主席鍾庭耀和案中被告區諾軒等於2020年6月25日至

7月4日在將軍澳壹傳媒大樓分別舉行了多個「初選」論壇，《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D100」及「城寨」均協助製作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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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揭鍾庭耀籌備多個「初選」論壇
《蘋果》《立場》等協助製作及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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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人初選」案被告之一的李予信，

於前日聲稱因打泰拳受傷而缺席聆訊，
令審訊被迫暫停。不過，原來李予信於
前日近10時已經出院。代表

李予信的大律師關文渭昨日被法官李運騰質疑，辯
方前日一度申請在李予信缺席下繼續審訊，但如果
辯方明知李予信已出院，仍申請在其缺席下繼續審
訊，或構成藐視法庭。關文渭稱，辯方當時尚未知
道李予信已出院，並向法庭致歉。李官批評：「不
僅如此，你亦浪費了百萬元開支。」
一度聲稱因打泰拳而「腦震盪」的李予信昨日下

午近2時抵達法院出庭應訊。其代表大律師關文渭
在開庭時稱，李予信在周二早上約10時5分出院。
法官李運騰質疑關文渭，指當時辯方正為李予信缺
席下作出審訊申請，若辯方當時知情，可構成藐視
法庭。關文渭聲稱，辯方當時並不知情，又稱會提

醒李予信不要再進行有關運動。李運騰表示，不會因為此事
撤銷李予信的保釋。
這段小插曲緣於周二開庭時，大律師關文渭稱其當事人李

予信在26日玩泰拳時受傷，疑有腦震盪。他周
一有出席聆訊，但其間感到不適及嘔吐，故28
日入屯門醫院急症室治療及留院觀察，但李希望
法庭繼續審訊。法官李運騰當時表示，在沒有醫
療證明下，不能單憑辯方的說法確定李予信情
況，亦認為不能在被告缺席下繼續審訊。
控方指，原打算在庭上讀出控辯雙方承認事

實，而李予信早已同意了相關事實，故理解辯方
獲指示在李缺席下繼續審訊。但李運騰重申，在
被告缺席下繼續審訊不是合適做法，應當押後。
法官陳仲衡則提醒獲准保釋的被告，不要參與任
何危險的運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律師稱不知李予信出院 法官：若知情屬藐視法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在控方讀出的同意事實中，
披露非本案被告的鍾庭耀的角色。承認事實中提到，香港民
意研究所有限公司（香港民研）於2019年2月19日註冊成
立，至2021年1月7日均由鍾庭耀全資擁有及擔任公司主席
兼行政總裁。香港民研於2020年負責收集「初選」投票數
據。據香港民研統計，「初選」錄得約59萬張電子選票及2
萬張實體選票，結果刊登於其網頁，而相關截圖以及「初
選」參選人所獲票數均被列為證物。
承認事實又披露了由被告趙家賢擔任召集人的「民主動

力」在「初選」中的角色，指「民動」在2002年成立，
2021年1月7日解散，另一被告鍾錦麟擔任副召集人，譚文
豪、尹兆堅擔任執委，律師關尚義則任司庫。「民動」名下

銀行戶口於2017年8月至2021年1月7日期間，分別由趙家
賢、鍾錦麟及關尚義擔任簽署人。
「民動」收到與「初選」有關的資金均以「眾籌」方式獲

得，而42名被告也向「民動」呈交提名表格及選舉按金以
及簽署所謂備忘錄，「民動」還向《蘋果日報》支付30萬
元製作「初選」論壇。
警方於2021年1月6日拘捕趙家賢後，在其住所及區議員

辦公室內搜出相關文件，包括由「民主動力」發出的收據及
上述備忘錄，以及2部電話，又檢取手機內與案相關的資料
及WhatsApp訊息。警方亦把被告鍾錦麟的Facebook專頁的
貼文、YouTube發布的片段，以及相關謄本及英文譯本列入
證物附表。

「民動」曾付《蘋果》30萬元搞「初選」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9．29」金鐘政府
總部外暴動案，有96人被控參與暴動並分拆多案處理，
其中一批8名被告早前在區域法院承認暴動罪，當中7人
上月中被判入獄30個月至36個月，餘下一名時年16歲的
男學生黃德津昨日判刑。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張志偉指，黃
當日穿黑衣戴防毒面罩及攜帶防護裝備，在前線組成傘陣
及手持磚塊，是有備而來，起一定帶頭作用，惟考慮他年
輕易受他人影響及更生需要，故接納報告建議，判其入教
導所接受紀律和品格培訓。
現年19歲的黃德津，現就讀城大副學士建築科技學副

學士二年級。他與案中另外7名當時19歲的學生王益利、
21歲青年周俊熙、25歲地盤管工韓偉傑、18歲學生李柏
賢、20歲學生石家宇、18歲學生劉家豪及19歲學生呂昊

峻，同被控當日在金鐘道一帶參與暴動。
暫委法官張志偉昨日判刑指，暴動屬嚴重罪行，而本案

暴動規模不小，歷時兩小時，包括被告黃德津在內有約
500人在政府總部外非法聚集，癱瘓港島區交通要道。大
批暴徒投擲汽油彈等物品及築起路障，對抗警方驅散，與
警方形成攻防戰，故有一定策劃和組織，案情嚴重。

法官：被告行為引起帶頭作用
他指出，被告並非只是防衛角色，因若沒有人抵抗，就

無法讓其他人在傘陣中向警方投擲物品。雖然被告的角色
並非領導或號召，但其行為引起帶頭作用，讓後來者跟從
並壯大聲勢，上訴庭案例指出加入成為暴動者，已是認同
並參與罪行。
張官考慮到黃案發時僅16歲，受當時社會氣氛或他人

影響而失去判斷力，並低估法律後果，教導所會提供全面
紀律訓練和有足夠品格培訓，對其是恰當刑罰，遂接納報

告建議判處被告教導所令。
案情指，當日下午1時許，約2萬名所謂的「示威者」
從銅鑼灣崇光百貨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下午約4時，約
二三百名黑衣暴徒在政總外堵塞夏愨道，另有約二三百人
在統一中心外聚集，築起傘陣與警方對峙，不斷投擲汽油
彈及硬物。
其後，兩伙暴徒在政府總部外會合，並在添華道、夏愨

道及金鐘道以木板、路牌等掩護，繼續投擲汽油彈、磚塊
及石頭，又使用巨型橡筋作投射器投擲硬物及照射鐳射
光。
警方在多次警告無效後，發射水炮及催淚彈驅散，有警

員則從夏愨道及添美道的政府總部出入口衝出拘捕部分暴
徒。暴徒其後向金鐘道逃竄，但在力寶中心附近再投擲汽
油彈、硬物和縱火焚燒路障。當日下午約5時半，另一批
警員從統一中心外的樂禮街衝出，再拘捕一批暴徒，包括
本案8名被告。

參與暴動組傘陣 男學生判入教導所

◆2019年9月29日下午，大批暴徒衝擊警方
位於金鐘及政府總部外的防線，向政總內投擲
汽油彈。 資料圖片

西九龍總區重案
組百餘名探員過去
一周兵分多路搜證

擒兇，抽絲剝繭追查涉及28歲時裝界名媛蔡天鳳
被肢解烹屍案每一條線索，昨日再有突破。警方
查出涉案碎肉機等碎屍工具在何處及由何人所購
買，有助查出「殺人碎屍」的犯案時間軸，更揪
出另一名涉嫌協助死者前夫潛逃的男子。該男子
在租賃遊艇的公司工作，涉嫌計劃收取30萬港元
酬勞安排船隻助疑犯逃離香港。警方昨晚強調，
警方已掌握有力證據，會鍥而不捨將所有協助犯
案的人繩之於法。
據悉，由於是案案情複雜及涉及廣泛，西九龍

重案組過去一周幾乎全部出動，各司其職追查線索。

涉收30萬元安排「着草」
西九龍總區刑事警司鍾雅倫昨晚公布最新調查

進展時表示，警方昨日上午在上環以涉嫌「協助
罪犯」拘捕一名在租賃遊艇公司工作的姓林男子
（41歲），相信他試圖收取一筆約數十萬酬勞，

協助案中其中一名被告循水路離港。
被問及被捕人與案中多名被告的關係，鍾表

示，警方仍在調查中。由於相關案件進入司法程
序，故不便透露詳情。有消息指，涉案死者前夫
經朋友介紹認識該名林姓男子，表明想租艇「着
草」，商議後林同意收取30萬元，安排死者前夫
在東涌新發展碼頭上船駛出公海，再自行接駁大
船離開香港，最終因警方行動而事敗。

該名姓林男子，於昨晚9時半被警員押到其青
衣長安邨住所搜查，其後被通宵扣查。

警查出碎屍工具購買地點
消息透露，警方於2月25日偵破案件後，在大

埔龍尾村碎屍案現場檢獲碎肉機、斬骨刀和切肉
刀等工具，一般家庭日常生活較少用到。由於涉
案的工具在何時購買有助追查謀殺案的布局和參
與者角色，經探員的努力及撒網式追查，不斷縮
小範圍，昨日終於找到工具的購買地點。
就警方在打鼓嶺堆填區的搜查行動，鍾雅倫表

示已經結束，但可惜沒有找到警方想找到的重要

證物，因為要在一個足球場大的範圍，在近四千
噸垃圾中尋找3個垃圾袋如大海撈針，但警方不
想放過任何一個線索。他在堆填區搜證結束後已
通知死者家屬，對方表示諒解及感謝警務人員的
努力付出。
案中已有6人被捕，包括被控謀殺罪、目前還

押候訊的死者前夫鄺港智（28歲）、前大伯鄺港

傑（31歲）、前家翁鄺球（65歲）；被控妨礙司
法公正罪而被還押的前家姑李瑞香（63歲）；涉
嫌協助鄺港智潛逃、鄺球的姓伍（47歲）情婦以
及昨日被捕的林姓男子。鍾雅倫強調，警方會持
續搜證，不排除有進一步拘捕行動，直至將所有
對案件知情及曾在案發前後協助這班兇徒的人繩
之於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涉助蔡天鳳前夫潛逃 租賃遊艇公司職員落網

◆探員將男疑犯押至青衣長安邨安柏樓寓所搜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被告吳政亨以筆名「李伯
盧」在「初選計劃」中提倡
「三投三不投」，促使「初
選」構成約束力。 資料圖片

▶「民主動力」於2021年1
月7日解散。 Fb圖片

◆被告李予信。
資料圖片

◆探員昨晚再到大埔龍尾村兇案村屋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控方昨日讀出涉及13名不認罪被告的一份
同意事實，涉及吳政亨、鄭達鴻、楊雪

盈、彭卓棋、何啟明、劉偉聰、施德來、陳志
全、鄒家成、梁國雄、柯耀林、李予信及余慧
明。
同意事實交代了本案所謂的「初選」背景，
其中指出，共有42名被告以參選人身份競逐
於2020年7月11日至12日舉行的「初選」。
控方表示，警方於2021年1月6日拘捕區諾軒
後，在其電腦檢取了包括被告戴耀廷、區諾軒
及吳政亨的文章、社交媒體的帖文，以及戴耀
廷在YouTube發布的片段、區諾軒Facebook
專頁的文章和帖文等與案有關的資料，這些均
被列入證物附表。
據承認事實披露，按「初選」計劃要求，參

選者須於2020年 6月13日至20日的提名期
內，親向「民主動力」呈交提名表格及每人一
萬元選舉按金，而本案以參選人身份競逐「初
選」的42名被告，於同年的6月19日至22日
提交了「初選」提名表格及按金，並獲分配一
個參選人編號及發出按金收據。
同年9月7日至8日，立法會選舉宣布延期

後，「民主動力」再向42名被告退還選舉按
金，並發出發還按金收據。

42人均簽署投票備忘錄
控方指出，42名被告均簽署了一份題為「民
主派35＋公民投票備忘錄：捐款、收入和開
出」的文件，連同一份在Facebook發布的題
為「墨落無悔堅定抗爭抗爭派立場聲明」同
被列入證物附表。
控方指出，戴耀廷和區諾軒等於2020年6月
25日至7月4日在將軍澳壹傳媒大樓分別舉行
了港島、九龍西、九龍東、新界東、新界西及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初選」論壇，

《蘋果日報》、《立場新聞》、「D100」及
「城寨」均有協助製作及直播。除被告尹兆
堅、余慧明外，其他參選人均有出席。選舉論
壇的片段、謄本等被列入為證物。
2020年7月15日，14名所謂「抗爭派」被

告出席記者會，包括袁嘉蔚、梁晃維、馮達
浚、黃之鋒、李嘉達、朱凱廸、張可森、黃子
悅、何桂藍、劉頴匡、鄒家成、岑敖暉、王百
羽及余慧明發布所謂「抗爭派立法會參選人立
場聲明」，被告伍健偉亦有簽署。42名被告向
選舉事務處提交的選舉提名表格、選舉捐贈收
據等文件，均被警方在選舉事務處檢取列入證
物附表。
被告吳政亨期間發起所謂「三投三不投」。

他於2020年3月19日開設Facebook專頁，又
於2020年7月3日在《蘋果日報》刊登全版頭
版廣告，警方在他的住所搜出支付相關13.5萬
元廣告費的紀錄。所謂「三投三不投」在不同
階段起用不同名字，例如「立會要初選『三不
投聯署』」、「『三投三不投』立會初選聯
署」，最終由2020年9月起改稱所謂「街頭議
會」，截至同年11月27日共有約6,311人讚好
及6,734人追蹤。
同年4月開始，吳政亨營運YouTube頻道，

亦以網名「李伯盧」在Facebook專頁、《獨
立媒體》及《立場新聞》發布文章。警方在吳
政亨的電腦檢獲部分草稿。

警方要求《蘋果》《獨媒》交出資料
2020年12月24日，警方根據香港國安法實

施細則附表向《獨立媒體》、《立場新聞》、
《蘋果日報》及《壹傳媒》發出「提交物料
令」，要求遞交資料予警方。
控方昨日讀畢13人同意的承認事實及40個

附件的標題及頁數。審訊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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